附件4
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计划”

项目经费管理细则（修订版）

为进一步贯彻科技部、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持续开展减轻科研人员负担 激发创新活力专项行动的通知》（国科发政〔2020〕280号）等有关文件精神，落实关于科研经费“放管服”改革要求，规范和加强“兰台青年学者计划”项目经费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率，根据《关于进一步赋予研究所（院）和科研人员科研经费管理权限改革试点的实施方案》（社科财字〔2021〕2号）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社科历史院〔2021〕40 号），特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计划”项目经费（以下简称“本项目经费”）用于支持“兰台青年学者计划”项目受资助人在资助期内进行历史学相关领域科研工作，专款专用。
第二条 本项目经费管理和使用原则：
1. 明确目标，突出重点。本项目经费主要用于受资助人按照项目研究计划开展的相关学术科研工作。
2. 科学安排，合理配置。资助人应严格按照项目研究计划，科学合理编制和安排项目预算，力求精打细算，可执行便检查。
3. 权责明确，规范管理。本项目经费使用、审核、监督各方权责明确，各负其责，协力加强对本项目经费的管理。
4. 单独核算，专款专用。本项目经费应单独管理、单独核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确保专款专用。
第三条 “兰台青年学者计划”项目资助标准为资助期内每人资助50万元。本项目经费实行总额核定，经中国历史研究院批准后按年度分比例拨付至受资助人所在单位账户。鼓励资助对象所在单位给予相应配套资助。
第四条 资助期从获准后次年1月1日起算，资助期为三年；第一年拨付资助总额的20%，第二年拨付资助总额的30%，第三年在结项验收合格后拨付剩余经费。
第五条 中国历史研究院职责：
1. 制定本项目经费使用原则和办法；
2. 确定本项目经费资助对象、额度及可开支范围；

3. 组织进行经费预算备案、资助期内经费使用情况年度抽查、结项验收审核等工作；
4. 处理经费使用中的其他问题。
第六条 受资助人所在单位为“兰台青年学者计划”项目责任单位，本项目经费纳入所在单位财务统一管理，需确保经费使用符合国家有关财务制度，并接受中国历史研究院监督。
第七条 受资助人应强化项目绩效评价管理，突出创新导向、结果导向和实绩导向，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合法合规合理使用本项目经费。
第八条 受资助人填报《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计划”立项申请书》（以下简称“《立项申请书》”）时，需认真填写本项目经费预算，并经所在单位财务部门审核。

第九条 受资助人所在单位应单独设立会计核算项目，独立核算项目资助经费，专款专用，不得提取项目管理费。
第十条 本项目须明确项目绩效目标及指标，经费支出预算除设备购置费外，其他类费用没有额度和比例限制，由受资助人根据科研实际需要自主确定。
受资助人根据科研实际需要和相关薪酬标准可自主确定绩效支出，需在填报《立项申请书》经费预算一栏注明。
第十一条 受资助人应于资助期第一、二年的11月30日前，向中国历史研究院提交当年经费使用决算报告，包括根据科研实际需要和相关薪酬标准自主确定的绩效支出在内的经费使用情况；经费决算报告需经所在单位财务部门审核，并在单位内部公示，公示期7天；无异议的，报中国历史研究院备案。
第十二条 中国历史研究院不定期抽查受资助人经费使用情况，对未按计划完成研究计划或违法违规使用项目资助经费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按《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计划”项目经费管理细则（修订版）》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资助期最后一年6月30日前，受资助人须提交《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计划”结项报告书》，其中应包含经费决算报告。
第十四条 项目结项验收合格的，拨付剩余经费，用于支持受资助人继续从事与研究计划相关的科研活动和资助期内产出成果的翻译、出版、宣传等工作；验收不合格的，不予拨付剩余经费，并追回资助期内已拨付经费的剩余部分，并将验收结果通知受资助人所在单位。

第十五条 受资助人因故无法继续完成项目研究的，须经中国历史研究院同意后，方可终止项目；中国历史研究院收回受资助人尚未使用的所有经费。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中国历史研究院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务会议批准之日施行。


